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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说法 法律咨询

经 漳 州 市 龙 海 区 人 民 政 府 批 准 ，漳 州 市 龙 海
区 自 然 资 源 局 决 定 以 现 场 公 开 拍 卖 的 方 式 出 让
以 下 国 有 建 设 用 地 使 用 权 。现 将 有 关 事 项 公 告

如 下 ：
一、拍卖出让地块简介：
（一）地块位置、面积和主要规划指标要求

（二）土地用途、使用年限、建设期限、拍卖起始价及竞买保证金

二、其他要求：
(一)本批次拍卖地块以“净地”出让。
(二)拍卖地块红线范围内若地下有构筑物或其他相

关设施，由竞得人自行与有关部门协商解决，周边各种配
套以现状为准。

(三)地下空间开发必须符合《福建省地下空间建设用
地管理及土地登记暂行规定》。

(四)本次拍卖对竞买人的数量没有限定。
三、竞买人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

可申请参加，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联
合申请各方应共同签署申请书，提供联合竞买竞投协议
书(协议书要规定联合各方的权利、义务，包括联合各方
的出资比例，并明确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时的受让人)。

属企业原因未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
定进行土地开发而造成土地闲置一年以上且整改未到位
的企业及其控股股东、被列为失信行为人或在本区范围
内欠缴土地出让金的单位和个人，以及法律、法规另有规
定的禁止其参与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竞买活动。

四、拍卖出让活动的时间
公告起始时间：2022 年 1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1 月 21

日，有意竞买者可于 2022年 11月 1日至 2022年 11月 21
日（每日 8：30至 11:30、15:00至 17:30，法定节假日除外）
到漳州市龙海区自然资源局综合楼 3楼收储中心咨询、
获取拍卖出让文件。

竞买保证金缴交截止时间：2022年11月21日16:30
提交书面申请截止时间：2022年11月21日17:30
我局将在 2022年 11月 22日 10:00前确认竞买资格，

竞买人应凭有效身份证明文件于2022年11月22日14:00

至 15:00（北京时间）登记并领取《竞买资格确认书》和竞
买标志牌，竞买人持竞买标志牌参加拍卖会。

拍卖开始时间：2022年11月22日15:00
拍卖地点：漳州市龙海区紫葳路 9号荣昌公馆写字

楼（漳州市龙海区行政服务中心东侧）11楼漳州市龙海区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五、其他事宜：
(一)漳州市龙海区自然资源局为本次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拍卖出让的出让人，具体组织实施由漳州市龙海
区土地收购储备中心承办。

(二)本次出让活动采用现场拍卖，拍卖过程由漳州市
龙海公证处进行现场监督公证并出具公证书。

(三)现场拍卖由漳州扬帆拍卖有限公司承办，拍卖主
持人由漳州扬帆拍卖有限公司指定。拍卖佣金由竞得人
在成交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支付给漳州扬帆拍卖有限
公司，计价标准为：每宗基价 8000 元，成交价超出出让
起始价部分另按 0.21‰收取，每宗佣金最高不超过
40000元。

(四)本次拍卖出让宗地的具体要求和各宗地竞买保
证金缴交账户详见《拍卖出让须知》的文件资料。

(五)本公告与《拍卖出让须知》及相关出让文件资料
均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对竞买人的竞买、签约和合同履行
均具有约束力。

(六)本公告视同登记公告。凡对此宗地有异议者，请
在公告期内，持有关证件及材料向我局提出，逾期没有提
出异议的，我局将在公告期满、办理供应手续后，直接登
记给受让方，该宗地范围内原有其他权利同时作废。

(七)我局对于本次拍卖出让相关事宜具有解释权。
漳州市龙海区自然资源局

2022年10月31日

漳州市龙海区自然资源局

关于漳州市龙海区龙2022P07、龙2022P09
两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龙自然资〔2022〕250号

地块
编号

龙2022P07
龙2022P09

土地
位置

浮宫镇浮宫村
双第华侨农场

土地出让面积
（公顷）
0.4501
1.1743

规划指标要求

建筑容积率
＜2.0
＜1.5

建筑密度
＜55%
＜32%

绿地率
＞5%
＞30%

建筑限高
(米)
＜24
＜24

注：其他规划要求详见该地块规划条件及区政府批准的控制性详细规划。

地块
编号
龙

2022P07
龙

2022P09

土地
用途

商服用地-零售商业用地（农
贸市场、商店）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社会福利用地（养老院）

土地使用
年限

商服用地40年

公共管理与公共
服务用地 50年

建设期限
（月）

18

18

拍卖起始价
(万元)
650

330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30

66

增价幅度
(万元)

50

50

遗失声明
▲龙海市九湖荣佳床上用品店

不慎遗失龙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4年12月18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本，注册号：350681600354435，现声
明该营业执照正本作废。

▲张煜不慎遗失漳州卫生职业
学院 2020届护理专业的三年制专科
毕 业 证 书 ， 证 书 编 号 ：
141171202006302119，声明作废。

▲父亲徐佩涛、母亲张凯丽不慎
遗失第一孩子徐熠皓出生医学证明，出
生证编号：T350562262，现声明作废。

▲龙海市颜厝武正烟杂店不慎
遗失龙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5年
8月 13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
号：350681600143323，现声明该营业
执照副本作废。

▲吴艺淑不慎遗失漳州职业技
术学院建筑工程学院 2020级风景园
林设计专业（2）班学生证，证号：
2003135236号，声明作废。

▲杨子贤不慎遗失漳州卫生职
业学院临床医学系 2020级卫生信息
管 理 专 业 班 的 学 生 证 ，证 号 ：
20202259号，声明作废。

▲福建漳州市长运集团有限公
司“5.12”老干部何幼军不慎遗失漳
州市市直单位保健证壹本,保健证号:
F0219,声明作废。

▲父亲张永际、母亲张海莲不慎
遗失第三孩儿张婉婷的出生医学证
明，出生证编号：K350066213，现声
明作废。

▲ 吉 林 省 临 江 林 业 局 职
工 医 院 职 工 洪 文 倩 不 慎 遗 失
职 工 养 老 保 险 手 册 ，社 会 保
障 号 码 ：2206816810007504 ，声
明 作 废 。

原址在漳州市许苏公
厝、南门头许厝房屋，现拆迁

安置于漳州市芗城区胜利西路 259号
金峰花园 29 幢 605 号、漳州市芗城区
胜利西路 259 号金峰花园 31 幢 601
号。今许泉山申请上述安置房权属登
记，现按漳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要求
登报声明。相关利害人如有异议，请即
日起壹个月内向漳州市不动产登记中
心提出异议登记。逾期本人将按规定
向中心申办不动产权证。

声明人：许泉山
2022年11月1日

原址在芗城区凤皋巷 76号房
屋，现拆迁安置于芗城区丹霞星城

B2幢 301号、芗城区丹霞星城B2幢 303号、
芗城区漳福路 68号丹霞名城 3幢 814号、芗
城区漳福路 68号丹霞名城 3幢 614号、芗城
区漳福路68号丹霞名城2幢1003号。今黄翠
微申请上述安置房权属登记，现按漳州市不
动产登记中心要求登报声明。相关利害人如
有异议，请即日起壹个月内向漳州市不动产
登记中心提出异议登记。逾期本人将按规定
向中心申办不动产权证。

声明人：黄翠微
2022年11月1日

洪 和 文（身 份 证 号 码 ：
350621192510154717）不 慎 将
与漳州高新区建设局、漳州高
新区征迁安置服务中心、龙海
区颜厝镇人民政府签订的《漳
州高新区颜厝镇田址村项目产
权调换房屋安置协议书》原件
遗失，选房顺序号：104，特此声
明作废。

声明人：洪和文
2022年11月1日

声明 声明 遗失声明

编辑同志：
我委托律师提起离婚诉讼时，

律师事务所与我签订了风险代理
协议：我先向其缴纳1万元代理费；
我胜诉后，再按我分的财产金额，
向其支付30%的报酬。事后，我依约
向律师事务所支付了 50 万元风险
代理费。请问：后悔的我能否向律
师事务所索回风险代理费？

读者：钟萍萍
钟萍萍读者：

你可以向律师事务所索回风
险代理费。

一方面，律师事务所的行为违
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风险代理是
指委托人先向律师事务所支付较
少的代理费或不支付代理费，如果
败诉，律师事务所不再收费或不收
费；如果胜诉，委托人需按照约定
的高额比例向律师事务所支付报
酬。《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
一条规定：“办理涉及财产关系的
民事案件时，委托人被告知政府指
导价后仍要求实行风险代理的，律
师事务所可以实行风险代理收费，
但下列情形除外：（一）婚姻、继承
案件；（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
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三）请
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抚
恤金、救济金、工伤赔偿的；（四）请
求支付劳动报酬的等。”司法部、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市场监
督管理总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律师

服务收费的意见》的通知第（四)项
关于“严格限制风险代理适用范
围”中也指出：“禁止刑事诉讼案
件、行政诉讼案件、国家赔偿案件、
群体性诉讼案件、婚姻继承案件,
以及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最低
生活保障待遇、赡养费、抚养费、扶
养费、抚恤金、救济金、工伤赔偿、
劳动报酬的案件实行或者变相实
行风险代理。”正因为你要求提供
服务的是离婚案件，决定了律师事
务所不得实行风险代理。另一方
面，本案所涉风险代理协议无效。
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百五
十七条分别规定：“违反法律、行政
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
为无效。”“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
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
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
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
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
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
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
应的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
其规定。”即本案所涉风险代理协
议从一开始时起便对你没有法律
约束力，你有权要求律师事务所退
回代理费。但基于律师事务所已经
提供代理服务，你也接受了代理服
务，故你应当按照《律师服务收费
管理办法》向律师事务所支付除风
险代理费之外的正常费用。

☉廖春梅

本报讯（记者 邹挺毅 通讯
员 黄从余 林虹）工友互相帮忙是
好事，谁知男子起贪念，在帮工友
操作手机的同时，私下将工友的钱
转至自己账户，一个多月内先后盗
转 12 次，共计人民币 3 万余元。近
日，经长泰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
诉，法院依法以盗窃罪判处其有期
徒刑一年一个月，罚金15000元。

河南男子喻某涛和王某某系长
泰某公司工友。王某某经常让喻某涛
帮忙操作手机，2021年5月29日至7

月3日间，喻某涛多次趁机私下操作
王某某手机，将王某某支付宝绑定的
银行卡及微信零钱账户钱款转账至
自己的银行账户，用于偿还个人网
贷。其中通过微信转账4次计4千多
元，通过支付宝转账8次计2万多元，
共计人民币3万余元。王某某在发现
钱款被盗刷后随即报警求助。

2021年 7月 13日，喻某涛被公
安民警抓获，其到案后如实供述上
述事实。现喻某涛已将上述钱款全
部退还给王某某，并取得其谅解。

本报讯（记者 王琳雅 通讯员
周晓彬）“感谢法官，我被拖欠多年的
执行款终于拿到了。”10 月 27 日，申
请执行人周某来到平和县法院，如愿
领取到了 5000 元赔偿款，他按捺不
住激动的心情，感激地说道。

这是一起因斗殴产生的赔偿款
纠纷。2019年，被告吴某殴打原告周
某，经当地派出所调解，出具《调解协
议》，写明吴某应赔偿周某 1万元，约
定分期履行，2020 年 1 月期满后，吴
某只支付周某 2000 元，尚欠周某
8000元，遂周某将吴某告上法庭。

2021年3月，法院收到该案后，调
解不成，于当年8月公开开庭审理，因
被告吴某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

讼，故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要求吴某在
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周某支付欠款
8000元及还清欠款前的利息。判决生
效后，吴某依然不履行法律义务。遂周
某向法院递交了执行申请书。

2022年 6月，执行局接到周某的
执行申请，经过前期多方调查，于 9
月 27 日约谈周某，周某要求法院务
必帮其追回执行款，其本人愿意作出
适当退让，甚至减免部分款项。

经到村委会等地多方打听，执行
法官了解到，周某和吴某两人经济状
况都不好，均属于低保户；同时，经过
财产查询，在依法冻结吴某的网络资
金账户后，仍然未发现其名下有可供
执行的财产。眼看案件已经走进了

“死胡同”，执行法官想到了与周某、
吴某同村的有位村干部是法院的人
民陪审员，于是，采取“借力”的方法，
动员陪审员帮忙协调该起案件。

陪审员了解案情后，当即找到在
村里当医生的吴某父亲，父亲得知此
事后，一边指责吴某，一边提出愿意
帮忙赔偿 2000 元，陪审员又通过向
村委会申请对两位低保户提供力所
能及的帮助，筹措 3000元，帮助解决
吴某、周某之间的纠纷，这样总共就
凑足了 5000 元。经过执行法官的沟
通协调，周某也同意以 5000 元赔偿
金了结此事。双方达成执行和解，后
周某也按约实际履行完毕。至此，该
案成功执结。

亲朋好友之间无偿帮忙，无疑
再正常不过。可一旦期间发生伤害，
责任该怎么承担呢？

帮忙者受到意外伤害
被帮忙者应当赔偿

【案例】表哥孟先生获悉陈女
士的爱车陷入泥坑后，主动叫来
几个路人在车后推，陈女士则在
驾驶室启动。期间，孟先生被车轮
卷起的沙粒击残右眼。面对近 20
万元损失，陈女士以自己没有让
孟先生推车，是其主动帮忙为由
拒绝承担。

【点评】陈女士应当承担赔偿责
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
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五条第一款规定：“无偿提供
劳务的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
损害的，根据帮工人和被帮工人各
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被帮工人
明确拒绝帮工的，被帮工人不承担
赔偿责任，但可以在受益范围内予

以适当补偿。”正因为陈女士对孟先
生的帮忙并没有反对，甚至欣然接
受，而伤害恰恰发生在帮忙过程中，
决定了陈女士作为被帮工人不得推
卸责任。

帮忙者受到他人伤害
被帮忙者应当补偿

【案例】肖女士偶遇亲家母朱女
士背着大包小包回家，即上前帮忙。
朱女士并未拒绝。约10分钟后，因有
人驾驶一辆无牌摩托车从人行道飞
驰而过时，牵扯住肖女士肩上的背
包，肖女士倒地受伤。面对巨额医疗
费用，朱女士以伤害是他人造成的，
虽难以找到他人，但毕竟与自己无
关为由拒绝。

【点评】朱女士应当承担补偿责
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
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帮工人在
帮工活动中因第三人的行为遭受人
身损害的，有权请求第三人承担赔

偿责任，也有权请求被帮工人予以
适当补偿。被帮工人补偿后，可以向
第三人追偿。”即鉴于难于找到他
人，甚至可能长时间内仍是“未知
数”，而肖女士损失巨大，如果朱女
士“一毛不拔”，对肖女士显失公平，
故朱女士必须根据自身实际情况与
承受能力，先行作出适当补偿，待查
到他人后再行追偿。

帮忙者造成他人伤害
被帮忙者应当买单

【案例】张女士见好友李女士正
吃力地往车上装载货物，遂主动上
前帮忙，李女士一边同意一边感谢。
期间，站在车上的张女士因站立不
稳失手，导致货物坠落将行人谢某
砸伤致残。面对谢某索要巨额赔偿，
李女士以伤害源于张女士，完全与
其无关为由拒绝。

【点评】李女士应当买单。《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

条规定：“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
在从事帮工活动中致人损害的，被
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帮工
人承担赔偿责任后向有故意或者重
大过失的帮工人追偿的，人民法院
应予支持。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
的，不承担赔偿责任。”正因为李女
士并未拒绝张女士帮忙，甚至表示
感谢，而张女士只是因站立不稳失
手，并不希望谢某受到伤害，既无故
意也无重大过失，故李女士必须担
责。 ☉颜东岳

同一时间、因同一辆车、遭遇同
一件交通事故，有的人构成工伤，有
的人却不构成工伤，这究竟是为什
么呢？

出行目的不同
是否构成工伤有区别

【案例】邱先生根据公司安排送货
到A市，得知消息张女士立马请了公休
假、搭便车前往游玩。不料，途中发生交
通事故，造成邱先生、张女士受伤。让张
女士无法接受的是，邱先生获得了工伤
待遇，而自己却没有，相关部门给出的
答复是其不构成工伤。

【点评】张女士的确不构成工伤。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第(五)
项规定“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
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
应当认定为工伤。其要件之一是“因工
外出”。邱先生到A市是根据公司的安
排送货，即属于“因工外出”，而张女士
搭便车前往游玩，既非受公司安排，也
与工作无关。

履行职责不同
是否构成工伤有区别

【案例】郭女士搭乘同事朱先生驾
驶的小车出差途中，小车发生侧翻，朱
先生当场受伤。没有受伤的郭女士爬出
车外后，返回车内取自己手机时，因小
车晃动而被压伤。相关部门认定朱先生

构成工伤，而郭女士却不在其列。
【点评】郭女士确实不构成工伤。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规
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
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应
当认定为工伤。司机朱先生在驾驶过程
中因小车侧翻而当场受伤，当属履行工
作职责的意外伤害。郭女士在脱离危险
之后，为了取手机，不计后果、得失，擅
自进入，无疑不在其列。

事故责任不同
是否构成工伤有区别

【案例】胡女士驾驶摩托车搭载
张女士前往公司上班时，因交通事故
造成两人受伤。交警部门认定，胡女
士严重违反交通规则负事故的主要
责任，对方司机负事故的次要责任，
张女士不负事故责任。出乎胡女士意
料的是，张女士被认定为工伤，而自
己却不是。

【点评】胡女士的确不构成工伤。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
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
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
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
伤。其中的前提之一是“非本人主要责
任”。交警部门认定胡女士负事故的主
要责任，自然不在其列。张女士则因为
不负事故责任而与之吻合。

☉颜梅生

离婚时，
律师因风险代理收取的巨额费可否索回？

盗转工友钱财还网贷
贪心男子被判刑

“赖”了三年的赔偿款终到位

亲友之间无偿帮忙，发生伤害损失承担有讲究

同时同车同事故，为什么是否构成工伤各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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